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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施完成以部分门店物业为标的资产开展资产 

证券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资产证券化的实施情况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16年8月22

日召开的第八届第十五次董事会和2016年10月13日召开的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门店物业为标的资产开展资产证券化的议案》，

同意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武汉中百百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百百货”）

对部分门店物业实施资产证券化运作。即中百百货将本次证券化运作的目标物

业及相关负债置入至其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名下，中百百货再

将其持有的项目公司的股权分别对应转让至其新成立的SPV公司，中百百货拟投

资武汉东湖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湖创投”）拟发起设立的私募

投资基金并成为私募投资基金（以下简称“私募基金”）的初始基金份额持有人，

并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目标资产的全部权益转让给私募基金，中百百货对项

目公司享有的债权由私募基金受让或者由项目公司以私募基金发放的委托贷款

资金进行清偿，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资管”）

拟发起设立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并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以所募得资金向中百百货

购买其全部私募基金份额并履行私募基金份额实缴义务。本次交易完成后，中

百百货将按市场价格租用目标物业继续经营门店，本次交易事项不会影响公司

门店的日常经营业务开展（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8月24日、10月14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

载的相关公告：2016-32号 、2016-38号 ）。 

根据会议决议，中百百货设立了本次进行资产证券化运作的项目公司，SPV

公司，并完成了相关房地产权过户手续。随后中百百货分别与相关项目公司签

订了《租赁合同》，以市场价格租用前述目标物业用于日常运营。此外，公司还

签署了关于公司按约定享有优先收购权的相关协议、文件。  

2016年12月20日，长江资管取得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长江楚越-中百

一期资产支持证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函〔2016〕2346号)，同意公司运



用武汉中心百货大楼、江夏中百购物广场两处门店物业进行资产证券化运作（

依据戴德梁行出具的《房地产评估报告》，武汉中心百货大楼评估价值4.16亿元，

江夏中百购物广场评估价值6.25亿元，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款根据资产评估值协商

确定）。 

2016年12月23日，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长江楚越-中百一期资产支

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划”）的推广、发售及资金募集工作，募集资金

总额为10.4亿元人民币。 

根据转让协议安排，2016月12月，公司将武汉中心百货大楼物业的相关资

产权益转让给专项计划，12月28日，公司收到转让价款4.21亿元。2017年元月3

日公司将江夏中百购物广场物业的相关资产权益转让给专项计划，元月4日，公

司收到转让价款5.98亿元，实施完成本次资产证券化交易。目前公司正与长江资

管就本次资产证券化运作中涉及的往来款项等进行清算，剩余转让价款公司将

在清算完成后收取。专项计划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长江资管正在履行挂牌相关程序。  

二、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在上述资产运作模式下，公司子公司通过签署长期租约，按市场价格租用2

处物业继续经营门店，不会影响公司门店的日常经营业务开展。公司通过资产

证券化运作，盘活存量资产，拓宽融资渠道，降低企业负债，优化资产结构，

使公司获得大量的回笼资金，为下步的深化战略转型、提升效益提供资金支持。 

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根据对转让对价、资产账面值以及支付

的相关税金等进行测算，2016年预计该交易将产生税后净利润约2.43亿元，2017

年预计该交易将产生税后净利润约1.82亿元（所得税率暂按 25%计算），财务影

响的具体情况最终以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元月五日 




